
文学院“一泰奖学金”评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促进学院人才的培养

与建设，鼓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全面发展，洪

湖一泰科技有限公司特在我院设立“一泰奖学金”。根据学

校奖助学金评选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用于奖励文学院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士研

究生中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不含休学和保留学籍学生）。

第二章 申请奖励类型和条件

第三条 本奖励分为“学术卓越奖励、就业奖励和赛事

奖励”三种类型，其中“学术卓越奖励”接受硕士研究生申

报，后两种奖励接受本科生申报。

第四条 研究生申请学术卓越奖励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

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

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认真履行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

符合资助方指定的要求。

（二）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当年考取博士研究生；

2.上一自然年本人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

第二作者）身份在北大核心期刊或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学

术论文；

第五条 本科生申请就业奖励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



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

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认真履行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

符合资助方指定的要求。

（二）当年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考取硕士研究生；

2.政策性就业（选调生、公务员、支教、西部计划、征

兵入伍等）、协议就业（含签劳动合同）；

3.就业证明及其它就业形式。

第六条 本科生申请学生赛事奖励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

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

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认真履行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

符合资助方指定的要求。

(二）上一自然年获得以下种类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

励之一，且项目负责人为文学院学生：

1.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教育部、中央统战部、中

央网信办等主办；

2.“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

教育部等主办；

3.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组委会、中国传媒大学等；

4.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5.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



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等主办；

6.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主办；

7.“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高等学校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理学科组、中国陶

行知研究会主办；

8.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主办；

9.“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

10.“汉教英雄会”·国际中文教学技能交流活动，全

国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

11.“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田家炳基金会主办；

12.“聂绀弩杯”大学生中华诗词邀请赛，中华诗词学

会、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华中师范大学主办。

第七条 每年度各类奖励标准由学院根据当年情况研究

决定，经资助方同意后另行通知。

第三章 申请和评审

第八条 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九条 按自然年评审，每人限报一类，每年评审时间

由学院根据实际另行通知。

第十条 申请评审程序：

1.学生申请。学生填写《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一泰奖



学金”申请表》（纸质版一式两份），连同证明材料原件，交

文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文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学

生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及是否满足申请条件，汇总审核通过的

项目材料，报学院复审。

3.复审评审。文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对提交的材料进行

复审评审，发布评审结果（并）公示。公示时间为 3 个工作

日。

第四章 获奖学生的义务和教育管理

第十一条 获奖学生应当主动与资助方以适当方式（如

通信、邮件）保持联系，汇报自己学习、生活情况，由学院

代转相关信息。

第十二条 获奖学生应当承诺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

每学期参加一定量的校内外公益活动或志愿者服务活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资助方的要求有差异的，按资助方

意见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文学院负责解释。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5 年 5 月 9 日


